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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石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总经理对外投资审议权限范围之内，无需

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公司于 2022 年 6月 10日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

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的议案》。 

一、交易概述 

2022 年 6月 29 日，北京中石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中石科技”）与控股子公司无锡中石库洛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库洛杰”）

股东胡循亮、何阳、唐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 301.03万元

受让胡循亮、何阳和唐黎合计持有库洛杰的 5%股权，其中，以自有资金 249.85

万受让胡循亮持有库洛杰的 4.15%股权，以自有资金 37.50万元受让何阳持有库

洛杰的0.63%股权，以自有资金 13.68万元受让唐黎持有的库洛杰 0.22%的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库洛杰 88.67%的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

总经理投资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胡循亮、何阳和唐黎，基本情况如下： 

胡循亮：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360426198406******，住所为江西省九江



市德安县高塘乡罗桥村大路胡 13号； 

何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430681198703******，住所为湖南省汨罗市

黄柏镇黄柏村下屋组； 

唐黎：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430426198208******，住所为湖南省祁东县

粮市镇东安村 7组； 

上述交易对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

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简介 

公司名称 无锡中石库洛杰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2MA1WGDUT9E 

法定代表人 陈钰 

注册资本 4,8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8-05-04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宜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杏里路 10 号宜兴光电产业园 5 幢

102室 

经营范围 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电子产品、节能环保设备的技

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销售；热导管、散热器、

五金制品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制造、加

工、销售；通用机械设备及配件、环保设备、建筑材料、

化工机械、耐火保温材料、金属材料、电线电缆、家用

电器、灯具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本次交易完成前后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前股权结构 交易后股权结构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

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

例（%） 

北京中石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16.00 83.67 4,256.00 88.67 

胡循亮 650.72 13.65 451.52 9.41 

何阳 98.00 2.04 67.76 1.41 

唐黎 35.28 0.73 24.72 0.51 

合计 4,800.00 100 4,800.00 100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3.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数据 2022 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8,652.41 9,296.26 

负债总额 1,554.59 2,015.21 

净资产 7,097.83 7,281.05 

应收账款 2,143.94 2,423.33 

项目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16.31 6,373.87 

营业利润 -183.85 -91.41 

净利润 -183.22 -66.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16.36 828.76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相关方 

受让方：北京中石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 1：胡循亮 

转让方 2：何阳 

转让方 3：唐黎 

以上转让方 1、转让方 2 和转让方 3 合称“转让方”，受让方和转让方以下

单独成为“一方”，合称为“双方”。 

2.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2.1 股权转让价款：双方一致同意，根据《补充协议》第 2 条“现金收购”

条款约定的估值标准为基础，综合考虑库洛杰实际经营情况及扣除库洛杰全资子

公司江苏久聚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久聚”）在 2019年 6 月股权转让

前所形成但未披露的出口退税补税税金损失等因素，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

为人民币 3,010,269.21 元，其中： 

（1）转让方 1 应得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498,523.45元； 

（2）转让方 2 应得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374,955.59元； 

（3）转让方 3 应得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36,790.17元。 

2.2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1）本协议签署生效后 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的30%，即受让方分别向转让方1支付749,557.03元、向转让方2支付112,486.68

元、向转让方 3支付 41,037.05元； 

（2）剩余支付价款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在完成阶段性事项后按照 30%、30%及

10%的比例分期支付。 

3.履约担保 

转让方 1、转让方 2和转让方 3相互担保依约履行本协议，转让方中任何一

方违反本协议或根据本协议承担责任的，转让方 1、转让方 2和转让方 3相互承

担连带责任，受让方可向转让方追偿或选择转让方中任一方追偿。 

4.违约责任 

4.1 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全面履行或迟延履行本协议项下其承担的

任何义务或者违反在本协议中作出的和以其他任何书面形式作出的声明和保证，

均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负责赔偿另一方因此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任何

一方违反本协议规定的义务或其在本协议项下所作陈述、承诺或保证不实，且经

守约方书面通知后三十（30）日（或经守约方书面同意的更长时间）内仍未作出

有效补救的，守约方有权立即单方终止本协议，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

的全部损失。 

4.2 转让方未尽全面披露义务，对库洛杰负债、对外担保等事项有重大遗漏、

隐瞒等情形致使库洛杰发生或有负债的，或者违反本协议约定其声明及保证的某

一项或数项的，致使受让方产生损失的，转让方应当全额赔偿受让方因此遭受的

损失。致使本协议无效的或致使库洛杰无法正常运营，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转让方应返还受让方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及对库洛杰的全部投入（包括但不限于注

册资本金、股东借款等），并按前述全部款项年利率 10%向受让方支付资金利息。

受让方全额收到前述全部款项及资金利息后，将标的股权返还给转让方。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长远经营发展规划所作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有利于公司支持库洛杰更好地开展业务，增强其综合竞争力。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资产财务状况无不

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北京中石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石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6月 30日 

 


